贵南县贵南青南水泥房厂“8·25”生产安全

事故调查报告

一、事故单位：

贵南青南水泥房厂

二、事故名称：

贵南县贵南青南水泥房厂“8·25”生产安全事故

三、事故时间：

2024年8月25日11时40分许

四、事故地点：

贵南县森多镇贵南青南水泥房厂院内东北角

五、事故伤亡：

死亡1人

六、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概况：

2024年8月25日10：50职工朱某某发现，阿某某躺在地上不省人事，随即便和工友将阿某某送至贵南县人民医院救治，于11:40分送至贵南县人民医院急诊科救治，县人民医院先后两次进行抢救，于11:52宣布死亡。

（二）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贵南青南水泥房厂成立于2022年1月18日，公司地址：青海省海南州贵南县森多镇油脂厂，经营范围：水泥制品制造；水泥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活动）。

(四)事故伤亡人员具体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


	工种2
	伤亡情况
	伤害程度
	伤残等级
	附注

	1
	阿某某
	女
	48
	632123****5620
	普工
	死亡
	
	
	


七、事故发生经过及抢救过程

8月25日上午8时许，代班负责人格某某安排朱某某打磨模具，随即朱某某便叫阿某某帮忙一同将工具抬至水泥房模具处，之后朱某某用打磨机打磨模具，阿某某便在模具底下帮忙清扫垃圾，上午10时许，朱某某被厨师达某某喊去维修电路，2024年8月25日10：50职工朱某某在帮厨师修电结束返回岗位后发现，死者阿某某躺在地上不省人事，随即便将阿某某用私家车送至贵南县人民医院救治，于11:40分送至贵南县人民医院急诊科救治，县人民医院先后两次进行抢救，于当日11:52宣布死亡。

八、事故善后处置工作

事故发生后，现场施工人员及时采取应急措施，并电话通知企业负责人赶赴现场，同时用私家车将阿某某送至贵南县人民医院救治，25日11时52分阿某某经抢救无效，宣告死亡；8月28日10时许贵南青南水泥房厂负责人羊某某作为代表就此次人员伤亡事故与死伤家属代表善后事宜进行了沟通，并与死者家属达成书面协议。由贵南青南水泥房厂分支付死者阿某某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善后家属人员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等费用共计人民币陆拾万元整（￥600000.00元）。8月29日下午15时许，在海南州贵南县殡仪馆对遗体进行火化。

九、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经济损失70万元。

九、事故原因分析及事故性质

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勘察、询问相关人员以及查看相关工作记录，初步分析事故原因如下：

（一）直接原因：阿某某在未经现场负责人的允许，在无任何有效安全防护措施，不清楚现场安全状况的情况下违章作业，擅自攀爬模具清理沟槽内垃圾，造成坠落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事故单位未落实施工现场防控措施；现场管理人员对现场的管理措施落实不到位，对进场工作人员未进行严格的风险告知和安全教育不到位是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

（三）事故性质：经调查认定，贵南青南水泥房产“8·25”人员死亡事故是一起一般性生产安全事故。
（四）死亡原因：经委托青海正信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查明阿某某死亡原因，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青正信鉴〔2024〕病鉴字第51号），死者头顶部皮肤挫裂创。头顶部广泛头皮下血肿，右侧顶部帽状腱膜下有一5.0cm×2.5cm血肿。骨折线自颅骨顶部向左右两侧颞骨延伸至颅底，颅骨外板可见累计长14cm骨折线，其中颅顶部骨折线哚开，最大宽度0.3cm，双侧颞肌出血。硬脑膜完整，外观见左侧大脑颜色明显加深，切开硬脑膜，左侧硬膜下血肿形成，量未10ml。左侧额颞顶部蛛网膜下腔广泛出血，双侧大脑组织肿胀，脑沟变浅，脑回变宽。小脑未检异常。颅底见双侧颞骨骨折线延伸至颅肿凹达两侧蝶鞍处。解剖见双肺叶间肺表面见多个点状出血灶；病理见脑水肿；闹蛛网膜下腔血管周围出血。心外膜下出血；心肌瘀血；肺瘀血。综上分析，死者阿某某头部损伤系头顶部受一次性暴力作用，造成头皮挫裂创、头皮下血肿、颅骨骨折、颅顶出血、颈部及右侧胸部闭合性损伤，导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十、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调查组根据事故发生的原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现对事故责任的认定以及对事故责任者和责任单位提出以下处理建议：

（一）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人员

阿某某（死者）安全意识淡薄，在未经现场管理人员的允许，擅自攀爬模具清理清理钢筋沟槽内垃圾，忽视安全防范、缺乏基本的自我保护意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阿某某（死者）在此起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于追究其责任。

羊某某作为贵南青南水泥房厂的负责人，对新进场工作人员未进行严格的风险告知和安全教育不到位，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不到位，对该起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建议由贵南县应急管理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二）建议给予行政处罚单位

贵南青南水泥房厂作为经营单位，对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和作业现场的安全管理不到位，对安全隐患的排查和风险识别不及时、不到位，未能及时发现并阻止作业人员违规作业，对本起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建议由贵南县应急管理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三）建议约谈和作出检查的单位

贵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对该经营单位监管不到位，负有行业监管不力责任。建议由县政府党组对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责成贵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向贵南县人民政府作出书面检查并报事故调查组备案。

十一、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为吸取事故教训，落实“四不放过”原则，切实做好今后的安全生产工作，防止类似事故发生，提出如下整改措施和建议： 

（一）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经营单位要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加强行业安全监管，彻底排查各类隐患，狠抓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打击非法违法建设行为，切实堵塞安全漏洞，严防各类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二）贵南青南水泥房厂。1.要严格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特别是落实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责任，开展全方位的隐患大排查，全覆盖，零容忍，横到边，纵到底，彻底消除事故隐患，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把保护职工的生命安全与健康放在首位，做到安全责任到位、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基础管理到位、应急救援到位；要按照上级的要求，全面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和隐患大排查工作，把各类风险降到最低。要加强现场管理，把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落实到每一个岗位、每一位员工，坚决纠正“三违”行为。2.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要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培训制度，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掌握岗位操作技能，提升安全意识。企业主要负责人要带头参加教育培训，提高履行安全生产职责的能力，按照年度安全教育培训计划，抓好计划的实施，着重加强工人班前教育和安全交底工作，确保工人在作业前了解作业过程中存在的危险因素和预防措施，督促作业人员做好安全防护和自身防护，确保各项施工作业安全进行。3.立即开展全面隐患排查整治。要按照隐患排查整治“五落实”的要求，立即组织对企业所有点位安全隐患进行一次全面的排查整治，重点查找安全作业方面的安全隐患，对排查出的隐患要列出台账，逐一整改到位。4.及时完善安全生产设施设备。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配备安全生产设备，尤其是安全绳、安全帽等，及时发现制止从业人员不规范操作，杜绝违规冒险作业的行为；要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设施，尤其是作业过程中的防护设施，做好安全生产保障工作，杜绝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十二、深入开展事故评估工作

由行业主管部门在一年后进行事故评估工作，在事发企业开展自查自评的基础上，采取调阅事故原始档案、查阅相关文件资料、现场检查、听取汇报等方式，深入开展事故评估工作，由事故调查组组成单位有关人员形成小组对事故评估工作进行验收，确保事故发生企业能够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强化安全责任落实，实现企业隐患排查整改提质增效，有效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2025年5月6日

